江岸产业发展基金投资负面清单

为了贯彻落实江岸区政府设立江岸产业发展基金的战略意图，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更好地引导江岸产业发展基金投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省市区产业政策要求，根据“专业化、市场化”原则，结合江岸实际，制定投资负面清单。凡由江岸产业发展基金直接或间接出资的投资基金均不得开展以下业务:

(一)从事融资担保以外的担保、抵押、委托贷款等业务；

(二)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评级AAA以下的企业债、信托产品、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三)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经批准的公益性捐赠除外); 

(四)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五)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六)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七)从事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业务。

本负面清单将不定期更新，更新的清单不溯及既往投资项目和发布前已经基金管理机构投决会表决的项目。

本负面清单由基金管委会授权基金管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